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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市辦理105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才培育各類課程訊息，請符合資格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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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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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依據本市105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才培育初階實體研習備課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  本市105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才培育各類課程訊息摘錄如下(本局105年7月1日桃教小字

第1050051790號函諒達)：  

(一)  初階實體研習：預訂辦理12梯次，每梯次1.5日計12小時，其中修正第10梯次中壢國小辦理時間

為105年9月21日(星期三)、9月24日(星期六)；另加辦田心國小105年8月18、19日(星期四、五)梯次；

參與對象為105學年度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尚未取得初階研習時數之教師、承辦主任及校長。

 

(二)  進階研習：預訂假大溪高中辦理4梯次，每場次3日計18小時，參與對象為104學年度各校進階評

鑑人員推薦合格者。  

(三)  教學輔導教師實體研習：預訂假大溪高中辦理1場次，共5日計30.5小時，參與對象為104學年度

各校教學輔導教師儲訓人員推薦合格者。  

三、  上開各類課程參加人員請務必於研習前逕至教育部精緻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網址�

Ghttps://tepd.moe.gov.tw/)[首頁/研習活動/評鑑人員初階課程]完成報名，並請準時出席。  

四、  本案凡報名參加初階實體研習者，請先至輕量化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線上課程學習平臺(網址�

Ghttps://olc2.moe.gov.tw/，登入採「精緻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之帳號、密碼)，完成6小時線上課

程；參加教學輔導教師實體研習者，請先至教育部數位學習服務平臺(網址

：https:ups.moe.edu.tw/index.php)，完成5.5小時線上課程，以免影響日後認證權益，請各校惠予

留意並轉知參加教師知悉。  

五、  本案參與人員本局准予公(差)假登記，倘活動辦理期間適逢例假日，併得於6個月內在課務自理

且不支領代課鐘點費原則下覈實補休。  

六、  檢附本市申辦105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學校名冊暨修正105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

才培育各類研習期程表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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